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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广东连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邦新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报告编号：中兴华审字[2023] 590006 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1、持续经营基本假设不恰当 

连邦新材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连和 2022 年度续三年亏损，2020 年度发

生净亏损 5,788,266.61元，2021年度发生净亏损 14,077,796.40元，2022年度发

生净亏损 13,894,687.13 元，且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连邦新材公司流动负债高

于流动资产总额 11,270,294.85 元。资金短缺无法偿还到期债务逾期借款金额

798,643.18元，尚未支付司法诉讼赔偿款 1,035,998.96元，导致部分银行账户被

冻结，冻结金额 338,252.59 元。连邦新材公司的生产经营受到不利影响，财务状

况继续恶化，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虽然连邦新材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

注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我们无法取得与评估持续经营能力未来应对计划

相关的充分、适当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判断连邦新材公司基于持续经营基本假设编

制的财务报告是否适当。 

2、无法判断存货的准确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6 所述，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连邦新材公司存货余

额 1,742.14万元，其中 641.12万元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我们未能对上述账面

余额 1,742.14 万元的存货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获取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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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存货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

应调整的金额。 

3、无法判断关联交易事项的真实性及价格的公允性 

2022 年度向关联方公司广东鹏城经典酒业有限公司采购白酒总额 201.98 万

元。我们未能获取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该项关联交易的真实性及采购价格

的公允性，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关联交易事项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

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4、无法确定其他应收款的可收回性 

2022 年度子公司连邦绿建环保工程（深圳）有限公司向广东北大荒新能源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转账 200.00万元用于商业合作，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其他应

收款广东北大荒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余额 200.00 万元尚未收回。我们实施了

检查、查询工商及视频访谈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但仍无法确认上述其他应收款期末

的可回收性，以及对连邦新材公司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二、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四章第二节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

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

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规定，我们认为上述事项对财

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故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三、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我们因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而无法对连

邦新材公司的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

我们无法估计以上事项对连邦新材公司报告期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四、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是否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

定 

由于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不存在注册会计师已获取的审计证据能够

确定重大错报的情形，因此，上述“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中涉及的事项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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